铜水发〔2023〕132号
重庆市铜梁区水利局
关于铜梁区淮远新区2022年基础设施项目（淮远新区龙腾大道北侧道路）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书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：
你单位提交的《铜梁区淮远新区2022年基础设施项目（淮远新区龙腾大道北侧道路）（送审稿）》收悉。我局于2023年6月14日组织专家对《水保方案（送审稿）》进行了技术审查，方案审查得分55.06分，未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合格的要求，不满足许可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我局决定对《铜梁区淮远新区2022年基础设施项目（淮远新区龙腾大道北侧道路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不予行政许可，请你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、核实有关情况后再行报批。按照重庆市水利局“两单制”管理要求，若连续两次未予审查通过，将对编制单位进行全市通报，并纳入重点管理名单进行管理。

你单位如不服本通知的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向区政府或重庆市水利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附件：铜梁区淮远新区2022年基础设施项目（淮远新区龙腾大道北侧道路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

重庆市铜梁区水利局       
2023年6月16日 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